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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编制 2022 年预算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我校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全面性和完整

性，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,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, 增强对

年度预算的约束和指导作用，确保各项事业顺利开展，根

据《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编制省级 2022-2024 年财政规划及

2022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豫财预 〔2021〕42 号）文件

要求，以及《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预算管理办法》，现

将编制我校 2022 年预算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编制原则 

1、高度重视，保障重点。预算是学校各项事业有序运

转的重要前提和基础，科学编制预算是落实具体工作的重

要保证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编制工作，坚持“保

人员，保运转，保重点”，统筹兼顾，促进学校发展。 

2、坚持勤俭节约。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进一步压

减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，严格控制运行成本，硬化预算约

束。按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编制只减不增的要求，严控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大力精简会议、差旅、培训、调研等

公务活动，加强对地点相同、对象重叠、内容相近的会

议、培训、调研等的整合，积极采用视频、网络等新型方

式开展，努力节约开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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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讲求绩效,提高效益。坚决落实“花钱必问效，无

效必问责。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,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

深度融合，实行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监督全过程绩效管理，

强化事前绩效评估，增强项目立项和预算安排的科学性；

加强绩效监控和评价结果运用，着力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

使用效益。 

二、编制内容 

学校预算以事业发展规划和任务为基础，编制全口径

综合财务收支计划，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。收入预

算由财务处统一负责编制，有关部门协助编制。支出预算

由各有关部门具体编制。支出预算由部门经费预算和项目

支出预算构成。 

（一）部门经费预算 

部门经费预算是指各职能部门开展行政办公、教学、

科研及其辅助活动而发生的日常业务运行支出。按工作职

能及业务性质分大类申报并提供详细测算依据。具体要

求： 

1.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。零基预算

即预算安排要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，不再采取基

数加增长模式。部门预算安排以学校财力情况和工作实际

需要出发，分析成本和效益，以零为基点编制预算，每年

按照各部门具体情况确定部门预算总体规模和支出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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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建立能增能减、有保有压、能上能下的预算安排机制,

提高预算安排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 

2.部门预算资金请务必结合 2022 年财政教育项目库中

的项目科学编制。 

3. 党群行政和教辅部门办公和差旅经费不突破 2021 年

预算下达额度，如需突破请写出理由。 

党建经费=（15000 基数+总支教职工数×200）×80%

元。 

4.二级学院相关细分项目预算办法 

党建经费=（15000 基数+教职工数×200+学生党员×

100+学生数×10）×80%元； 

办公经费=（5000 基数+职工数×100+学生数×5）×

80%元； 

教学业务费=（10000 基数+专业数×（理工 3000、文

科 2000）+职工数×500+学生数×10）×80%元； 

学生管理经费=（10000 基数+学生数×18）×70%元，

学生数以 2020 年末在校生人数为准； 

培训经费=（10000 基数+专业数×4000+部门人员数

×500）×80%元； 

实训耗材=（10000 基数+在校上课学生数×（医药护理

45/理工 35/文科 20））×80%元。 

5. 部门预算中其他各类细分项目结合工作情况，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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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预算资金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2021 年预算下达额度。同

时不再开展的专项做删除标注，确需工作需要提高预算资

金或新增加项目，写出详细情况说明。 

6.保安服务费在保卫处列支，物业服务费在后勤处列

支。 

7.校内其他各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应全部在人事处列

支。 

8.“三公经费”预算编制 

（1）公务接待费需详细列出公务接待事项、接待人

数、标准及金额。党办、院办分别编制公务接待预算，财

务处负责汇总。 

（2）公车运行维护费需详细列出公车数量、支出标

准、支出项目及金额。院办负责编制该项预算。 

（3）因公出国费用需写明因公出国事由、人数、目的

地及支出项目及金额。科研外事处负责编制该项预算。 

（4）培训费为我校举办的培训，需写明培训事由，标

准，人数，培训地点及支出项目及金额。人事处、教务

处、继续教育学院等可能涉及我校举办培训的部门分别编

写该项预算，财务处负责汇总。 

（5）会议费为我校举行的会议，需写明会议事由，标

准，人数，培训地点及支出项目及金额。招生就业处负责

编制该项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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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 

1.财政资金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按照《关于开展我校

2022 年财政教育项目库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由于财政

项目预算编制工作较往年提前，各部门务必于 7 月 20 日前

提交项目申报书和绩效目标表，逾期不再接收。 

2.人员经费预算 

人事处：（1）负责测算 2022 年工资、绩效、社保等

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及离退休支出。（2）汇总各部门使用

人员经费的外聘人员支出。 

其他部门：若本部门有需要使用人员经费的支出，需

及时将全年人员经费预算书面告知人事处、财务处。 

3.工会经费预算  

由工会根据工会经费相关要求测算。 

4.校级学生奖助学金预算 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工作安

排，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4%-6%的经费编制预算，用于学

费减免、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、勤工助学、校内无息借

款、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。 

5.政府专项债还本付息预算 

由财务处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编制

政府专项债还本付息预算。 

三、部门预算编制报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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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部门预算请于 7 月 27 日前将加盖部门公章的附件 1

纸质版（含有本部门预算）交财务处，电子版发送至

5162339@qq.com。 

2.财政项目资金预算务必于 7 月 20 日前提交项目申报

书和绩效目标表，逾期不再接收。 

3.项目支出预算中除财政资金项目外的项目支出预

算，提交加盖部门公章的纸质预算拟安排情况说明交财务

处，电子版发送至 5162339@qq.com。 

 

 

附件：1. 2021 年度部门经费预算表（财务处网站） 

 

 

2021 年 7 月 14 日 


